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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金泽镇人民政府文件

青金府〔2022〕27 号

金泽镇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金泽镇行政领导

工作分工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村（居）、集体企事业单位：

经 2022 年 5 月 23 日金泽镇第 24 次党委会议研究，决定对

金泽镇行政领导工作分工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
孙 茂 镇长 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。

马 臣 党委副书记 负责机关事务、联络接待等。分管党

政办、接待办等。牵头协调防控办、市场办等工作。

对接区委办、区府办、机管局、政务办、档案局、史志办等。

陆慧明 副镇长 负责城镇规划建设、土地管理、工地管理、



— 2 —

环保、污水处理等工作。分管规建办、重大办、建房办、城建公

司、污水厂。联系规划资源所、邮政、电信、供电、自来水厂、

水库等。

对接区发改委、区域办、规资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建管委、房

管局等。

庄跃华 党委委员（武装） 协管政法、信访、维稳等工作。

负责乡村振兴等工作。分管经发办（一产）、新农办（淀山湖房

产公司）、农服中心、农发公司等。联系金泽派出所、商榻派出

所、安信农保。

对接区人武部、区政法系统、信访办、民防办、绿化市容局、

农业农村委等。

吴建芳 党委委员（宣传） 负责文化、体育、旅游、创文

等工作。分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、融媒体中心、旅游公司、巩固

办等。

对接区宣传部、文旅局、体育局、融媒体中心等。

吕 剑 副镇长 负责财政、统计、审计、集体资产、工业、

商业、招商引资等工作。分管财政所、经发中心、资产公司、经

发办（二、三产）、市场办、经济小区。联系金融单位、市场所、

税务所。

对接区发改委、经委、商务委、科委、市场局、税务局、国

资委、农业农村委（集资）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等。

谭 伟 副镇长 负责城市建设、腾空间、拆违、三大整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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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、应急、防汛、河道等工作。分管城市建设中心、腾空办（征

收减量）、安置办、综合执法队、拆违办、三大整治办、物业公

司、食安办、防汛办、应急办、河长办。联系供销社、水务所、

消防中队等。

对接区征收指挥部、房管局、水务局、城管执法局、城运中

心、拆违办、应急局、消防救援支队、市场监督局、食药监办、

气象局等。

陈许萍 副镇长 负责社会保障、疫情防控、军人事务、教

育、环境卫生、养老、垃圾分类、对口扶贫、以奖代拨、行政投

诉、意见提案办理等工作。分管社区办、社发办、党政办、疫情

防控办、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、齐洁保洁公司、敬老院、居委会等。

联系学校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。

对接区府办、区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社局、行政服务中心、

卫健委、退役军人局、医保局、红十字会、残联、绿化市容局等。

AB 角：

陆慧明与谭伟；庄跃华与吴建芳；吕剑与陈许萍。

金泽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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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金泽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3 日印发


